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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

权经纪业

务合同》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

对甲方采取提高保证金、限制开仓、限制期权合

约账户全部或部分功能，拒绝甲方委托或者终止

经纪关系等措施： 

（一）甲方提供的资料、证件失效或严重失实的； 

（二）乙方认定甲方资金来源不合法，或甲方违

反反洗钱监管规定的； 

（三）甲方有严重损害乙方合法权益、影响其正

常经营秩序的行为； 

（四）甲方发生符合交易所异常交易认定标准的

异常交易行为或其他违规交易行为的； 

（五）乙方应监管部门要求或者甲方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政策及交易所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对甲方采取提高保

证金、限制开仓、调整交易级别、调整买入额度、限制期权合约账

户全部或部分功能，以及暂停、拒绝甲方委托或者终止经纪关系、

终止提供交易服务等措施： 

（一）甲方提供的资料、证件失效、严重失实的或非实名使用账户； 

（二）乙方认定甲方资金来源不合法，或甲方违反反洗钱监管规定

的； 

（三）甲方有严重损害乙方合法权益、影响其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 

（四）甲方发生符合交易所异常交易认定标准的异常交易行为或其

他违规交易行为的； 

（五）乙方应监管部门要求或者甲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及交易所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甲方在不适合继续参与期权交易，资金使用与交易行为异常

的；甲方拒绝配合乙方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的。 

根据《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管理

办法》第 25 条规定，补充相关

条款。 

证券公司发现投资者存在非

实名使用账户、不适合继续参

与相关交易、资金使用与交易

行为异常等情况的，或者拒绝

配合证券公司工作的，应当及

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必要

时根据相关规定及证券交易

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限制、暂

停、终止提供证券交易服务，

并按照规定履行报告义务。 

第七条  在本合同关系存续期间，甲方提供给乙

方的身份证明文件过期、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

甲方有义务及时向乙方提供新的相关材料。否则，

乙方有权拒绝甲方开仓和出金指令，并有权进一

步限制或者取消甲方的交易权限。甲方在开户时

提供的其他信息发生变更时，也应及时向乙方更

新。如因甲方未能及时提供更新信息而导致的后

果、风险和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在本合同关系存续期间，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基本信息、身

份证明文件过期、身份信息等发生变更的，甲方有义务及时向乙方

提供新的相关材料。甲方未按要求在合理期限内变更且没有提出合

理理由的，乙方有权拒绝甲方开仓和出金指令，并有权进一步限制、

暂停、取消甲方的交易权限。甲方在开户时提供的其他信息发生变

更时，也应及时向乙方更新。如因甲方未能及时提供更新信息而导

致的后果、风险和损失由甲方承担。 

根据《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管理

办法》第 12 条规定，补充相关

条款。 

第五条：第五点 

甲方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乙方向其提供的《风险揭

示书》、《投资者须知》，清楚认识并愿意承担期权

市场投资风险； 

第五条：第五点 

甲方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乙方向其提供的《股票期权业务风险揭示

书》、《投资者须知》，清楚认识并愿意承担期权市场投资风险； 

明确业务范围 

 


